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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推動設置防災公園實施計畫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推動設置防災公園實施計畫」（下稱本計畫）自本府一百零三

年九月四日函頒施行。茲因本府推動設置防災公園多年有成，為明定防災公園管

理權責，及配合本市一百十二年一月十日召開之防災公園檢討研商會議決議意

旨，爰擬具本計畫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臺南市政府防災公園設置管理實施

計畫」，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規定名稱 (修正規定名稱)。 

二、修正本規定訂定目的。(修正規定第一點) 

三、修正防災公園定義及刪除附表。(修正規定第二點) 

四、修正防災公園管理機關。(修正規定第三點) 

五、刪除防災公園推動期程。(刪除現行規定第四點) 

六、修正防災公園任務分工。(修正規定第四點) 

七、修正防災公園設置設施。(修正規定第五點) 

八、增訂防災公園使用原則。 (修正規定第六點) 

九、增訂經費來源。(修正規定第七點) 

 



2 
 

臺南市政府推動設置防災公園實施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名稱 現行規定名稱 說明 

臺南市政府防災公園設

置管理實施計畫 

臺南市政府推動設置防

災公園實施計畫 

配合防災公園自「推動設

置」進入「設置管理」階

段，修正規定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設置及管理防災公

園以防止地震發生

後二次危害，特訂定

本計畫。 

一、為設置防災公園以防

止地震發生後二次

危害，特訂定本計畫

。 

新增管理目的。 

二、本計畫所稱防災公園

，指臺南市公園綠

地管理自治條例第

二條所定之公園、綠

地與本市都市計畫

劃定之體(公)用地

之運動公園，且具廣

域防災據點機能及

緊急避難維生等功

能，並經公告者。 

二、類別： 

（一）全市型防災公園：

具廣域防災據點機

能，具備避難、離災

、收容、傳訊、重建

、防疫、運輸及救援

等功能。（詳如附件

一）。 

（二）區域型防災公園：

具廣域避難機能，以

提供避難、離災、收

容、傳訊及重建等功

能。（詳如附件二） 

（三）鄰里型防災公園：

災變時之臨時集合

場所，以提供避難、

離災等功能。（詳如

附件三） 

一、依本市一百十二年一

月十日召開之防災

公園檢討研商會議

決議意旨，刪除原防

災公園區分類別，並

修正定義。 

二、刪除附表防災公園清

冊，另以公告防災公

園之方式，俾利彈性

調整。 

三、管理機關： 

(一)工務局:都市計畫區

內公園、綠地一公頃

以上之防災公園。 

(二)各區公所： 

三、管理機關： 

（一）工務局:都市計畫

區內公園綠地一公

頃以上之全市型防

災公園或區域型防

一、同第二點，刪除原區

分類別之文字。 

二、因應本府體育處一百

十一年七月一日改

制為體育局，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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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轄區內未達一公

頃公園綠地之

防災公園。 

2.轄區內都市計畫

區內一公頃以

上受委託管理

之防災公園。 

(三)體育局：臺南市運動

公園之防災公園。  

(四)文化局：臺南市仁德

區都會公園及臺南

文化中心。 

災公園。 

（二）各區公所： 

1.轄區內未達一公

頃公園綠地之

防災公園。 

2.轄區內都市計畫

區內一公頃以

上受委託管理

之防災公園。 

（三）臺南市體育處：臺

南市運動公園之防

災公園。 

第三款機關名稱。 

三、經檢討臺南市仁德區

都會公園及臺南文

化中心管理機關為

本府文化局，爰新增

第四款。 

 四、推動期程： 

（一）近程（一百零四年

至一百零五年）：規

劃全市型防災公園

及人口稠密區域如：

中西區、北區、南區、

東區、永康區、歸仁

區、新營區、新化區、

六甲區及白河區等

區域型防災公園。 

（二）中程（一百零六年

至一百零九年）：依

地理環境特性及災

害潛勢，逐步推動區

域型及鄰里型防災

公園。 

（三）遠程（一百一十年

以後）：其餘地區之

鄰里型防災公園，視

實際防救災需求，逐

年規劃設置。 

一、本點刪除。 

二、因防災公園已自「推

動設置」進入「設置

管理」階段，爰刪除。

其餘點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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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務分工： 

(一)管理機關： 

1.編列預算充實防

災公園之防災

指示牌、設施或

設備等。 

2.建立防災設施及

機具之維護管

理機制。 

3.定期檢視防災公

園內部建築物

之安全結構及

周邊設施。 

4.建立防災公園開

設時機，配合相

關演習納入演

練項目。 

5.定期進行各項設

施之維護檢查。 

6.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二)災害防救辦公室: 

1.檢討並修正本計

畫。 

2.督導防災公園維

護、運作。 

3.彙整防災公園基

本資料及清冊，

並上網公告。 

4.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三)消防局： 

1.協助推廣防災公

五、任務分工： 

(一)管理機關： 

1.編列預算充實防

災公園之防災

指示牌、設施或

設備等。 

2.建立防災設施及

機具之維護管

理機制。 

3.定期檢視防災公

園內部建築物

之安全結構及

周邊設施。 

4.建立防災公園開

設時機，配合相

關演習納入演

練項目。 

5.定期進行各項設

施之維護檢查。 

6.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二)災害防救辦公室： 

1.整合檢討防災公

園設置推動機

制與進度。 

2.建立防災公園管

理維護及使用

規範。 

3.擬訂防災公園各

項災害防救設

施之維護管理。 

4.建立防災公園基

本資料及清冊，

一、點次變更。 

二、依本市一百十二年一

月十日召開之防災

公園研商會議決議

意旨，修正任務分工

。 

三、災害防救辦公室任務

已由推動設置轉為

督導管理，爰修正第

二款文字。 

四、新增第三款工務局任

務，俾使本計畫規定

與實際權責劃分相

符。 

五、新增第十二款教育局

任務，協助防災公園

宣導及其他臨時辦

理事項。 

六、新增第十三款區公所

任務，第一時間開設

防災公園並處理全

部事宜，及其他臨時

辦理事項。 

七、餘作文字修正，俾符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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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教育宣導及

運用範圍。 

2.辦理相關演練時，

將防災公園納

入演練項目。 

3.協助檢查防災公

園周遭之消防

栓。 

4.協助防災公園直

升機臨時停機

坪之規劃。 

5.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四)工務局： 

1.受理防災公園設

置申請事宜，並

邀集相關單位

配合審查。 

2.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五)民政局： 

1.協助區公所設置

及管理防災公

園。 

2.協助區公所或鄰

里推動自主防

災社區，整合民

間救災資源，運

用防災公園。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六)社會局： 

1.輔導或協助各級

上網公告宣導。 

5.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三）消防局： 

1.協助推廣防災公

園教育宣導及

運用範圍。 

2.辦理相關演練時，

將防災公園納

入演練項目。 

3.定期檢查防災公

園周遭之消防

栓。 

4.防災公園直升機

臨時停機坪之

規劃。 

5.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四）民政局： 

1.協助區公所推動

設置防災公園。 

2.研擬區公所或鄰

里建立自主防

災機制，整合民

間救災資源。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五）社會局： 

1.輔導或協助各級

防災公園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

及定期演練。 

2.協助區公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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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公園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

及定期演練。 

2.協助區公所防災

公園民生物資

基本儲存量之

評估及預置。 

3.整合民間慈善團

體或志工組織，

協助防災公園

避難收容處所

開設。 

4.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七)都市發展局： 

1.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公園相關分

區，將防災公園

納入設計概念。 

2.檢討評估防災公

園臨接道路系

統，以利救災車

輛通行。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八)地政局： 

1.以市地重劃或區

段徵收方式辦

理未開闢之公

園，將防災公園

納入設計概念，

並檢討評估臨

接道路系統。 

公園民生物資

基本儲存量之

評估及預置。 

3.整合民間慈善團

體或志工組織，

協助防災公園

避難收容處所

開設。 

4.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六）都市發展局： 

1.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公園相關分

區，將防災公園

納入設計概念。 

2.檢討評估防災公

園臨接道路系

統，暢通連結利

救災車輛通行。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七）地政局： 

1.以市地重劃或區

段徵收方式辦

理未開闢之公

園，將防災公園

納入設計概念，

並檢討評估臨

接道路系統。 

2.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八）環境保護局： 

1.協助防災公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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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九)環境保護局： 

1.協助防災公園相

關環境設施區

位之規劃。 

2.負責防災公園開

設後垃圾清運、

設置流動廁所、

環境消毒等。 

3.協助防災公園開

設時之水質檢

驗。 

4.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十)衛生局： 

1.辦理防災公園開

設後收容民眾

之醫療救護、心

理輔導等。 

2.辦理防災公園開

設後收容民眾

之防疫衛生及

清潔消毒等。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十一)警察局： 

1.負責防災公園開

設後治安、交通

安全維護。 

2.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十二) 教育局： 

關環境設施區

位之規劃。 

2.負責防災公園開

設後垃圾清運、

設置流動廁所、

環境消毒等。 

3.辦理防災公園開

設時之自來水

水質檢驗。 

4.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九）衛生局： 

1.辦理防災公園開

設後收容民眾

之醫療救護、心

理輔導等。 

2.辦理防災公園防

疫衛生及清潔

消毒等。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十）警察局： 

1.負責防災公園開

設後治安、交通

安全維護。 

2.維護臨時停車場

停車秩序及疏

導管制，協助維

持救災車輛通

行動線暢通。 

3.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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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推廣防災公

園教育宣導及

運用。 

2.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十三）區公所： 

1.開設防災公園並

建立指揮站處

理全部事宜。 

2.其他臨時辦理事

項。 

五、防災公園應設置下列

相關設施：  

(一)避難廣場。 

(二)緊急照明設備。 

(三)引導標誌。 

(四)廣播設備。 

(五)管理指揮中心。 

(六)儲藏倉庫。 

(七)生活衛浴設施。 

(八)備用水源。 

(九)停車場。 

 

六、各類型公園應設置下

列相關設施： 

（一）全市型防災公園： 

1.避難廣場。 

2.管理指揮中心。 

3.衛星通訊設備。 

4.停車場。 

5.緊急照明設備。 

6.儲藏倉庫。 

7.生活衛浴設施。 

8.耐震水槽。 

9.引導標誌。 

10.廣播設備。 

11.直升機停機坪。 

（二）區域型防災公園： 

  1.避難廣場。 

  2.管理指揮中心。 

  3.緊急照明設備。 

  4.儲藏倉庫。 

    5.生活衛浴設施。 

  6.耐震水槽。 

  7.引導標誌。 

一、點次變更。 

二、同第二點，刪除原區

分類別之文字。 

三、衛星通訊僅為部分通

訊設備，又防災公園

開設時衛星通訊設

備係由公所提供，非

設置設施，爰予刪

除。 

四、考量防災公園所需水

源可多面向設置，爰

修正現行規定「耐震

水槽」為「備用水

源」。 

五、防災公園係供民眾避

難收容用，直升機停

機坪非必要設置設

施，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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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廣播設備。 

（三）鄰里型防災公園： 

  1.避難廣場。 

  2.緊急照明設備。 

  3.引導標誌。 

    4.廣播設備。 

六、申請及使用原則： 

(一)未開設防災公園時，

各機關或單位辦理

災害防救相關演練

或宣導等活動，場地

申請使用依本府所

定相關自治法規及

行政規則之規定辦

理；未規定者，辦理

活動前應向管理機

關申請使用，使用後

並應回復原狀。 

(二)於大規模災害發生

或有發生之虞時，經

市級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指示開設防

災公園時，轄區公所

應完成防災公園開

設，並同時建立指揮

站處理全部事宜。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防災公園申請及

使用原則。 

七、經費來源：由管理機

關於年度內自行編

列或向上級機關爭

取補助。 

七、經費來源：由管理機

關於年度內自行編

列。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補助為經費來源

之一。 

 


